关于对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
管学昌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
当事人：管学昌，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。

经查明，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管学昌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

公司于2009年3月30日向本所预约2009年一季报的披露时间为2009年4月22日。管学昌于2009年3月27日、3月30日分别卖出股份915400股和15600股，成交金额分别为16330736元和282480元。管学昌在季度报告披露前30日内进行上述交易，且未将买卖计划以书面方式通知董事会秘书，也未向本所报备。

本所认为，管学昌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票上市规则》”）第3.1.8条以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》第四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17.3条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，本所决定给予管学昌通报批评的处分。
对于管学昌的上述违规行为和本所给予的上述处分，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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